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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名稱：智慧電網架構下減少用電措施之研究 

頁數 45  含附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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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管理師/(02)2366-6713 

出國類別：□1 考察□2 進修□3 研究■4 實習□5 其他 

出國期間：103 年 6 月 8 日~103 年 6 月 19 日          出國地區：日本 

報告日期：103 年 8 月 

分類號/目 

關鍵詞：需量反應措施(Demand Response)、智慧城(Smart City)、減少用電

措施(Interruptible rate)、先進電表基礎建設 (AMI)、尖峰回饋

(PTR)、容量承諾方案（Capacity Commitment Program）、投標系

統(Bidding System)、能源管理系統(EMS)、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HEMS)、大樓能源管理系統(BEMS)。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智慧電網（Smart Grid）在配電用戶端的焦點為建置智慧型電

表基礎建設(AMI)，透過 AMI 布建提供用戶及時用電資訊，電業

即可結合價格訊號提供各項需量反應措施(包含減少用電措施)供

用戶選用，俾藉由提供用電資訊及價格誘因促使用戶進行自主性

用電管理，以達到抑低尖峰負載與降低供電成本之目的。日本自

311 大地震後，即積極布建 AMI 並結合各種能源管理系統進行可

視化及需量反應實驗，期藉由降低尖峰用電需求，減緩缺電危

機，該國相關實施經驗，實值得即將面臨缺電危機的我國參考。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report.nat.gov.tw/repo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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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緣起 

一、任務 

研習日本智慧電網架構下減少用電措施。 

二、緣起與目的 

智 慧 電 網 （ Sma r t  G r id） 是 整 合 發 電 、 輸 電 、 配

電 及 用 戶 端 的 現 代 化 電 力 網 路，具 有 降 低 用 電 量 及 提

升 使 用 端 能 源 效 率 的 功 能，已 成 為 世 界 各 國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與 落 實 節 能 減 碳 重 要 的 策 略 之 一，而 智 慧 型 電 網

在 配 電 用 戶 端 的 焦 點 為 建 置 智 慧 型 電 表 基 礎 建 設

(A MI)。 而 需 量 反 應 措 施 ， 則 為 電 業 提 供 電 價 誘 因 ，

引 導 用 戶 降 低 或 移 轉 尖 峰 用 電 需 求 之 作 法，可 分 為 價

格 基 礎 (如 時 間 電 價、C PP… 等 )及 誘 因 基 礎 (如 減 少 用

電 措 施 、 直 接 負 載 控 制 … 等 )。  

透 過 A MI 布 建 提 供 用 戶 及 時 用 電 資 訊 ， 電 業 即

可 結 合 價 格 訊 號 提 供 各 項 需 量 反 應 措 施 (包 含 減 少 用

電 措 施 )供 用 戶 選 用 ， 俾 藉 由 提 供 用 電 資 訊 及 價 格 誘

因 促 使 用 戶 進 行 自 主 性 用 電 管 理，以 達 到 抑 低 尖 峰 負

載 與 降 低 供 電 成 本 之 目 的 。  

有 鑑 於 日 本 311 大 地 震 後 ， 停 止 大 多 核 電 廠 運

轉 ， 造 成 電 力 供 給 不 足 ， 為 降 低 電 力 缺 口 ， 該 國 即

積 極 布 建 A MI 並 實 驗 各 項 結 合 A MI 之 需 量 反 應 措

施 ， 期 藉 由 需 量 反 應 措 施 之 規 劃 ， 以 降 低 尖 峰 用 電

需 求 ， 減 緩 缺 電 危 機 ； 反 觀 我 國 即 將 面 臨 因 核 四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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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及 核 一 ~核 三 除 役 所 造 成 之 電 力 缺 口，因 此 藉 由 規

劃 赴 日 電 力 公 司 實 習 以 了 解 日 本 A MI 之 需 量 反 應 措

施 (含 各 項 減 少 用 電 措 施 )實 施 及 實 驗 經 驗，以 作 為 未

來 發 展 適 合 本 公 司 相 關 需 量 反 應 措 施 之 參 考 依 據 實

有 必 要 。  

 

三、行程 

（一）研習日期 

103年6月8日至103年6月19日，共計12日。 

（二）出國行程 

日期 地點 訓練進修機構 訓練進修主題 

6/ 8 往程 － － 

6/ 9 東京 東 京 電 力 公 司  
拜訪東京電力進行台日

OpenADR交流會 

6/ 10 東京 ECHONET事務局 

拜訪ECHONET事務局，進

行OpenADR及需量反應措

施交流 

6/ 11 東京 東芝公司 

前往東芝公司位於神奈川

縣川崎市的展示館及東京

都展示間，參觀橫濱智能城

市計畫與CEMS區域能源管

理系統示範 

6/ 12~ 13 東京 東京電力公司 

6/12:拜訪東京電力公司，

進行 AMI 系統建置、通訊

技術及系統安全性研討)；

6/13:現場場域參觀及需量

反應討論。 

6/ 14 ~ 15 行程 － － 

6/ 16 東京 關西電力東京分部 進行需量反應及智慧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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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議題討論。 

6/ 17 大阪 關西電力 

參觀關西電力公司智慧電

表互通性測試實驗室、控制

中心。 

6/ 18 大阪 關西電力 

參觀先進讀表系統(AMI)實

際場域；討論相關應用議

題。 

6/ 19 返程 － － 

 

貳、研習過程內容與心得 

一、日本電力市場概述 

以下分別就日本電力產業歷史、電力系統、現行電力市場參與者、發電

能源配比與電價四部分說明日本電力市場特點: 

(一)日本電力產業歷史 

日本電力產業始於 1886 年東京電燈公司設立開業，1894 年日

本全國電力事業者已達 20 家，1990 年 53 家，1906 年 84 家，有逐

年增加之傾向。制度方面，1896 年電力取締規則公布、施行，1911

年電力事業法公布，隔 (1912) 年實施。此時由民間主導，非地區

獨占制度。1920 年電力供給過剩，於是電力業者逐步整併，最後

形成所謂的「5 大電力公司」(東京電燈、東邦電力、宇治川電氣、

大同電力、日本電力)的競爭狀態。但該市場此時並非由地區獨

占，民營和公營電業仍多數存在，且由民間主導。 

然而，随著 1931 年電力事業法修正，隔年 1932 年實施，形成

電力委員會管理電力市場的制度，1932 年 5 大電力結盟形成電力

連盟，從此初期的地區獨占態勢形成，然而即便如此，市場由民

間主導的情形仍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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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的電力管理法案，日本發送電株式會社法案等，電力

國家管理相關的法案相繼成立，1939 年日本發送電株式會社成

立，電力廳成立。之後，1941 年電力管理法修正，配電統制令實

施，隔(1942)年 9 家配電公司成立。此一期間，電力產業的主導權

逐漸由民間轉為國家管理體制。 

1950 年電力事業法的廢除，1951 年日本發送電的解散及因

1951 年的電力事業再成令的實施而設立 9 家電力公司等原因，造

成此一體制逐漸再由民間所主導。此 9 家電力的體制由 1964 年的

新電力事業法的公布、實施而形成。1988 年沖繩電力民營化後，

10 家電力體制遂形成，到 1995 年電力事業法修正前，各一般電力

事業者皆為該地區唯一的供電者。 

日本的電力產業，初期為新加入者仍可參與的市場，之後由

於市場的統一、廢止、合併的進行，形成 5 大電力體制，而後再

經過了國家管理的體制，逐漸朝向地區獨佔市場改變。 

日本由 1995 年後至今為電力自由化階段，可分為以下 4 階段

發展: 

1. 自由化第一階段(自 1995 年電力事業法第一階段修正後，至隔 

(1996) 年實施): 

此一階段的改革目標著重在新加入者加入的可能性及費用

削減方面，此階段修正具有 3 大特徵: 

(1) 躉售供給事業者(IPP)的加入及投標制度的導入:IPP 因躉售

電力事業加入許可的廢除後，開始加入市場。另外，投標制

度的導入使一般電力事業者可生產比平常較低水準的電

力，而仍可獲得所需要的電力，也使得電費有調降的可能性。 

(2) 特定電力事業的創設:即在某些限制的地區，特定電力事業

者可以與一般電力事業者一樣發電並供電，此為電力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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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的組成形態，2007 年 1 月底已有 6 家成立。 

(3) 電價規範及制度的修正:選擇約款的導入，使得消費者選擇

的範圍變大，因此消費者便可選擇與自已生活形態相近方

案，也因此使得負載能更加的平滑化。 

2. 自由化第二階段(自 1999 年電力事業法第二階段修正後，至隔

年(2000)年實施) 

此一階段的特徵為特定規模電力事業(PPS: Power Producer 

and Supplier)的加入及電價規範制度的修正。 

(1) 特定規模電力事業(PPS: Power Producer and Supplier)的加

入:PPS 與一般電力事業者相同，皆可於發電後零售給用戶的

電力事業者，到 2007 年 1 月止共有 23 家公司提出申請。從

此大口的用戶(2000 年開放 2000kW 以上之特高壓用戶)，即

可自由選擇電力事業者，也就是用大口零售電力市場自由

化。但由於能夠選擇的用戶有限，因此被稱為電力部分自由

化。PPS 的加入後，造成市場的競爭，同時也促使一般電力

事業者提高其經營的效率。惟使 PPS 加入供電的修正，也造

成某些負面效應，即 PPS 業者必須藉由一般電力事業者的送

電網才能送電，直至 2003 年與此有關的法律才完備。 

(2) 電費規定制度的修正:即電價調降由原來的認可制變為提出

制，從此一般電力事業者的電價調降即變得更容昜。 

3. 自由化第三階段(自 2003 年電力事業法第三階段修正，2004 年

部分施行，至 2005 年開始施行) 

此一階段的特點為(1)一般電力事業者仍保有電網送電的

權力，(2)與利用送電網有關的公平性、透明性的確保，(3)躉售

電力交易所的創設，(4)自由化範圍的擴大等(2004 年 500kW 以

上用戶開放自由選擇電力事業者，而 2005 年則開放 50kW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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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戶能選擇)。 

4. 自由化第四階段(自 2007 年~) 

2007 年以後自由化議題則開始集中在低壓電力及表燈。

自此，在電力自由化下約有 6 成用戶能自由選擇電力事業者。

日本預計於 2016 年後，全面開放尚未開放的低壓電力及表燈

部門，達到日本電力市場全面自由化之目標。 

(二)日本電力系統介紹 

1.日本電力系統特徵: 

所謂的電力系統係指電力由發電端傳送至需求端的過程。構

成此電力系統的設備，包含發電的電廠，傳送電力的電線，改變

電壓的變電所，送電至用戶端的配電線所構成。日本的電力系統

與他國相比有如下 3 個特徵。 

(1)日本電力系統由 2 種頻率構成:電力公司因電壓變換及發電機等

機器製造容易為理由，以「交流」方式供電。交流的特徵為隨時

間經過正負交替，其中東日本為 50Hz，而西日本為 60Hz。 

(2)與先進國家相比極低的停電率:由於日本各地區電力公司的送電

線及配電線呈環狀(roop)或是網狀(mesh)，再加上連結各電力公

司間的送電線及頻率變換站等地區間能互相融通的體制完備所

致。 

(3)不與他國互連的電力系統:與歐美不同，日本電力系並不與他國

互連，因此不會受到他國供需狀況及停電而受影響，而可以維持

高度安定的電力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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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日本電力系統圖 

2.電力系統現存問題: 

如上述第一個特徵所述，日本電力供給系統存在著全世界唯一同一國

內卻有不同頻率的問題，該差異性造成日本本州無法垂直送電，大都市間

的電力輸送也受到限制。日本早期供電係以直流發電為主，但因直流送電

具有致命缺點即無法長距離送電，因此當時世界標準皆轉換成交流送電。

日本當時為轉換成交流送電也輸入交流發電機，但當時東京電燈採用德國

AEG 公司所製造的 50Hz 發電機供電，而大阪電燈則以美國的 Thomson 

Houston 公司所製造的 60Hz 發電機供電。2 家公司後來因為競爭愈來愈激

烈，最後造成頻率無法統一。之前也有因一國內卻有不同供電頻率不同而

檢討過，但因統一頻率所需費用過於龐大而放棄。惟 311 強震後，因供電

頻率不同，造成電力公司間電力支援困難問題，此一缺點再次被提出檢討。 

(三)日本現行電力市場參與者 

經過多次的電力改革，目前日本的電力市場參與者已呈現多樣化

的樣態，茲分述如下： 

1. 電業：分別有「一般電力事業」、「躉售電力事業」、「特定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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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躉售供給事業」、「特定規模電力事業」及「發電事業」

等 6 種。其間相互關係如圖 2 所示。 

  

圖 2、日本現行之電力市場架構 

 

個別業務內容及條件分述如下： 

(1) 一般電力事業：係指擁有一定供電區域，對於該區域內之

用戶供給一般電力需求之電力事業經營者，包括日本 10 家

民營公司，負責各營業區域之發電、輸電、配電業務。 

(2) 躉售電力事業：係指所生產之電力躉售給一般電力事業者

的電力事業經營者。其要件為對一般電力事業供給該一般

電力事業用電力為主要目的之發電用電力設備總出力超過

200 萬瓩。目前僅有兩家公司，即電源開發株式會社及日本

原子力發電株式會社。 

(3) 特定電力事業：係指因應特定供給地點需求而供給電力之

事業。目前共有 5 家。 

(4) 躉售供給事業：即為獨立發電事業(IPP)，以供給一般電力

事業者電能之電力事業。裝置容量應超過 1,000 瓩並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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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事業者簽訂 10 年以上之供電合約，或裝置容量超過 10

萬瓩並與一般電力事業者簽訂 5 年以上之供電合約之電力

事業者，方為躉售供給事業者。目前有 27 家。 

(5) 特定規模電力事業：透過一般電力事業電力網輸送電力以

供給契約容量在 50 瓩以上用戶使用之電業。其電力可透過

自行設置、向發電事業購買、或向電力交易所購買獲得。

目前共由 27 家，其中以 Ennet 公司為最大。 

(6) 發電事業：為裝置容量未達 200 萬瓩之發電業者，可由一

般企業自行籌設，可藉由投標制度將電能躉售予一般電力

事業，或可選擇成為躉售供給事業，或售電予特定規模電

力事業。 

2. 用戶： 

日本電業自由化係採逐步檢討開放。經過 4 次的逐步擴大

開放自由化程度，目前日本自由化範圍已擴大至高壓（原則為

契約容量在 50 瓩以上）用戶，其售電量約占全國售電量 60%。

而目前受管制的低壓及表燈部門，預計將於 2016 年全面自由

化。有關歷次自由化範圍如圖 3 所示: 

圖3、日本歷次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範圍比較 

○目前電力零售事業除了低壓用戶（如家庭用戶等）外，皆已自由化。
○特高壓及高壓用戶(契約容量50kW以上)年售電量佔全體售電量60%以上。
○而低壓用戶（如家庭用戶等）預定於2016年全面自由化。

特
高
壓

高
壓

低
壓(

管
制
部
門)

2000年3月~ 2004年4月~

大規模工廠、百貨大樓、
辦公大樓

電力量 26%

自由化部門

中規模工廠

電力量 9%

小規模工廠

電力量 9%

低壓:便利商店、辦公室

電力量 5%

表燈:家庭

電力量 31%

超市
中小大樓

電力量 19%

【契約瓩】
〈電壓V〉

【2,000瓩】
〈20,000V〉

【500瓩】

【50瓩】
〈6,000V〉

〈100~200V〉

自由化部門

大規模工廠、百貨大樓、
辦公大樓、中規模工廠
超市、中小大樓

電力量 40%

小規模工廠

電力量 9%

商用未滿500kW

電力量 14%

低壓:便利商店、辦公室

電力量 5%

表燈:家庭

電力量 31%

自由化部門

大規模工廠、百貨大樓、
辦公大樓

中規模工廠
超市、中小大樓

小規模工場

電力量 60%

低壓:便利商店、辦公室

電力量 5%

表燈:家庭

電力量 35%

(2012年時點)

(2012年時點)

(2012年時點)

2005年4月~

7

四、日本電力自由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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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發電能源配比及電價 

日本在 2011 年 311 強震前的發電能源配比與我國相似，皆以燃煤、天

然氣及核能為主三者合計約占 8~9 成，比較如表 1。 

表 1、2010 年日本與台灣發電能源比較表 

國 別 
燃料別/ 

發電量 
煤 油 天然氣 核 能 

再 生 

能 源 

其他 

(含水力抽蓄) 

發電量 

合 計 

日 本 

億度 2,890 950 2,940 2,880 1,050 90 10,800 

占比 27％ 9％ 27％ 27％ 10％ 1％ 100％ 

台 灣 

億度 910 80 580 400 80 30 2,070 

占比 44％ 4％ 28％ 19％ 4％ 1％ 100％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 IEA）。 

日本於 2011 年 311 強震後，發電能源配比呈現大幅性的結構改變，由

原本的核能轉變為天然氣及石油，起因於福島發生核災後，日本禁止核能

運轉(2012年僅大飯核電廠重啟)，致日本發電能源配比呈現核能大幅下降(由

2010 年的 27%降為 2012 年 1%)，而天然氣及石油則大幅提昇(分別由 2010

年的 27%及 9%昇為 2012 年 41%及 17%)的狀況(如表 2 及圖 4)，致日本電業

在燃料成本大幅攀昇下，不斷地提高電價(如表 3)。 

表 2、2012 年日本與台灣發電能源比較表 

國 別 
燃料別/ 

發電量 
煤 油 天然氣 核 能 

再 生 

能 源 

其他 

(含水力抽蓄) 

發電量 

合 計 

日 本 
億度 2,920 1,710 4,260 110 1,260 80 10,340 

占比 28％ 17％ 41％ 1％ 12％ 1％ 100％ 

台 灣 

億度 910 50 640 390 100 30 2,120 

占比 43％ 3％ 30％ 18％ 5％ 1％ 100％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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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10 年與 2012 年日本發電能源比較表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 IEA）。 

若以 2012 年之電價比較來看，日本與臺灣相同，亦是缺乏自產能

源的國家，約有 84％的能源仰賴進口，尤其煤炭、石油、天然氣幾乎全

部依賴進口，相較於 99%的能源皆須仰賴進口的我國，供電成本較低；

惟我國受到政府長期管制電價之影響，在電價無法完全反映燃料成本及

物價較日本為低之情況下，使得住宅及工業電價反較日本便宜（比較如

表 4）。                   

表 3、2010 年與 2012 年日本電價比較表 

                                         新台幣元/度 

類 別 

國 別 
住宅用電 工業用電 

2012 8.1959 5.7530 

2010 7.3409 4.8729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 IEA）。 

表 4、2012 年日本與台灣電價比較表 

                                         新台幣元/度 

類 別 

國 別 
住宅用電 工業用電 

日 本 8.1959 5.7530 

台 灣 2.7189 2.5218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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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智慧電表布建及相關需量反應措施規劃情形 

(一)目前日本智慧電表布建情形說明如下: 

1.高壓用戶方面:工場、大樓等高壓用戶，預計 2016 年全面完成智慧

電表布建。各電力公司布建狀況上，目前僅有東京電力、東北電力、

北陸電力及九州電力已完成該地區高壓用戶的智慧電表布建。 

2.低壓用戶方面:家庭等低壓用戶，目前只有 200 萬台左右導入，未來

將持續布建。而各電力公司布建狀況上，目前以關西電力最快，東

京電力其次，沖繩電力最慢。另外東京電力為最大化智慧電表效

益，決定將低壓用戶布建完成時間提早 3 年，由原來的 2023 年提前

到 2020 年完成。 

3.日本各電力公司智慧電表布建進度如下表所示 

表 5、日本各電力公司智慧電表布建進度 

資料來源:經產省 

(二)日本各電力公司需量反應措施之檢討、導入規劃時程 

日本電業隨著智慧電表的布建，逐步檢討規劃新需量反應措施進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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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日本電力公司檢討、導入新需量反應措施預定時間表: 

電力公司 檢討、導入新需量反應措施預定時間 

東京電力 2015 年 

關西電力 2013 年 

中部電力 2014 年下半年 

九州電力 2014 年 

東北電力 2015 年 

中國電力 2013 年 

北陸電力 2015 年下半年 

北海道電力 2014 年 

四國電力 2012 年 

沖繩電力 持續檢討中 

資料來源:日本 smart-meter 制度檢討會 

 

三、 日本智慧城相關實驗及早稻田新宿驗證中心 

(一)日本「新一代能源及社會體系實證」 

日本於 311之後為了未來能將以太陽光電及風力為首等大量再生

能源導入電網，並提昇地區性家庭、辦公室、商業設施及交通等的總

體能源效率性，經產省於 2010 年 4 月開始進行「次世代能源、社會系

統實證」，並建構所謂的「智慧城(smart city)」，由提出實證申請的 19

個地區中選出 4 個地區即横濱、名古屋、京阪奈(京都府)及北九州做為

實證場域。 

其挑選重點不只是在於節能及再生能源的導入、地區的能源管理

的確立等所謂的技術性內容，更包含一定數量以上用戶數的參與、持

續性的確保、生活型態的革新等社會學的要素來審查，也就是對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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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次世代的社會系統的驗證為其一大特徵。 

此四個地區的社會實證設計為 2010 年至 2014 年之五年計畫，對

智慧電網及智能城市的相關技術、結構、商業模式等進行驗證，其中

包含能源使用的可視化、家電與熱水器的控制、需量反應(供給方根據

能源需求狀況促使消費者進行電力消費的調整)、電動汽車( EV )與家

庭的結合、蓄電系統的最佳化設計、EV 充電系統以及交通系統等。透

過這些技術，以系統性的方式結合，建構社區能源管理系統( 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EMS )，以實現區域內能源整體最佳化使用

的目標。 

圖 5、次世代能源、社會系統實證計畫 

因此 4 大地區以各自地區的特色及構想來建構先進的日本智慧社

區。例如横濱市即以 4000 戶家庭用戶為對象，以在即有的市區內導入

區域性能源管理系統為目標。而豐田市則以統合家庭、移動工具、移

動目標之全體生活圈能源最適利用為目標。而京阪奈學研都市則以活

用各種蓄電池及 CEMS 之組合為目標。北九州市則以導入因應電力供

需狀況變化的電價制度，即所謂的「動態電價(Dynamic pricing)」為目標。 

五、次世代能源・社會系統實證計畫（2012年度予算額：106億円）

複數部門的共同控制

橫濱市京阪奈

北九州市豐田市
獨棟住宅型

集合住宅型

地方中核都市型

廣域大都市型

  依賴度 
 中央控制 

＜參加者＞ 北九州市、富士電機シ
ステムズ、 日本ＩＢＭ、新日鐵、
ＮＴＴ西日本など

 在從新日鐵的電力供給的地區，對  家
公司，   個 家 庭 裝 設 智 慧 電 表 ，
並實施動態電價  

 從HEMS BEMS 交通的能源管理等的能
源抑低，到地區全體的能源管系統的實
証、建構。

＜參加者＞ 豊田市、トヨタ自動車、中部電
力、デンソー、 シャープ、富士通、ドリー
ムインキュベータなど

 67戶的家庭用戶以HEMS的方式對家電
自動卸載      家庭的放電  之實
證  

 3100台次世代交通車的普及  交通阻塞
的情報提供，實施交通部門的需求面管
理  系統依賴度低

 分散控制 

＜参加者＞ 横浜市、東芝、パナソニッ
ク、日立、 明電舎、日産、東京ガス、
三井不動産等

 在               
      區廣大地區，進行 區
全體的能源管理系統的技術實證 

 4 0 0 0 戶 家 庭 H E M S 的   
2 0 0 0 E 的實證  

  萬    W的  能發電    
及    能源之   

＜参加者＞ 京都府、関西電力、大阪
ガス、オムロン、 三菱重工、三菱電機
、三菱自動車等

對    家庭所形成的  集合住宅導
入智慧電表，並實施需求面管理 

實施廢棄物發電 利用下水道污泥的
biomass發電等  系基礎建設的實證 

   

 

     

    

 

   

   

  

單一部門    的控制

 橫濱市、豐田市、京阪奈（京都府）、北九州市自2011年被選為四大實証

地區並進行大規模實證研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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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大智慧城介紹: 

以下就横濱市、豐田市、京阪神學研及北九州 4 大智慧城分別介紹如下: 

1.横濱市 Smart City: 

橫濱市除了是江戶時代因日美修好通商條約而開港的港都外，還具

有一年約 5,000 萬人造訪的觀光及商業城，京濱工業地帶所構成的工業

城，以及 369 萬人(約 160 萬家庭)的城郊住宅區等多重面貌的都市。 

在横濱市的港都未來區(商業地區)、横濱綠谷地區(住宅、工業地

區)、港北的新港區(住宅地區)等 3 個地區，於 2014 年以前，預計約有

4,000 戶家庭參加横濱 Smart-City Program(YSCP)。 

横濱實證係以能調和各地區不同能源需求的 CEMS(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為中心，將 HEMS、BEMS、EV(電動車)、蓄

電 SC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以較低的社會成本，

將佔電力 32%的太陽光發電所造成的電力不穩定吸收，並實現 DR 的尖

峰移轉及用戶端蓄電池的控制技術。 

圖 6、横濱市實證全像圖 

 

 

HEMS

横濱智慧城全像

CEMS

CEMS

    

EV

BEMS

   EV
 (日          

             BEMS

         

Office Building BEMS
               

 

    BEMS
(   

  Staion
X-E 

   
SCADA
    

供需調整用蓄電池
           NEC 

獨棟HEMS

（ﾊ゚ﾅｿﾆｯｸ）

獨棟HEMS

    

大樓HEMS
（東芝、三井不、JX-E）

    HEMS

       NTT-F NTT  
   

GDC

    

  NW

 求端   

EV    
(2011年:1億2千萬）

       
           
(2011年:2億4千萬)

H23
1,000  
 

 濱綠電   
(2011年:2億5,300萬)

       

   SCADA

    BEMS

20

(    NEC 

(Sony、S  h  a  r  p  ）

結合CEMS、HEMS、BEMS、EV、蓄電池SCADA，大規模於既有市區進行地區能源管理的
開發及導入實證。

統合BEMS
（東芝）

FEMS

2

20



- 16 - 

2.豐田市 Smart City: 

愛知縣豐田市位於愛知縣北部，是縣內面積最大、人口第二的核

心城市。是一個內陸工業城市，市區位於矢作川中游，同時也作為豐

田汽車公司總部所在的汽車城而聞名。豐田市，作為一個 EV、PHV

城規劃和 ITS 實證實驗示範城市，正在致力於導入新一代汽車、交

通系統，努力建設成為一個低碳社會。 

該城市以不論是家庭内、家庭外(通勤、上學、外出)、移動目的

地間的能源使用最佳化為目標，進而建構次世代低碳都市的實證計

畫。 

(1)家庭內及移動目的的能源使用最佳化: 

將系統及再生能源結合以調節社區內的電力供需，並以能源

的「當地生產、當地消費」為目標。以實證用的 67 戶住宅為對象，

設置各種省能源、創造能源及儲存能源的設備，並藉由 HEMS 來

控制。另外，各住家皆有電動車(EV)及充電式油電混合車(PHV)，

而且車子的蓄電池亦可供住宅電力使用。 

以家庭內及外出使用的車子的低碳化及蓄電池利用以實證

分散型電力供給、並追求家庭部門 20%(智慧建築一戶 70%以上)

的 CO2排碳削減。 

(2)環保及生活者的滿足度並重 

藉由獨自開發的能源管理系統 HEMS 及 EDMS(Energy Data 

Management System)來對能源進行預測控制，並由高度活用再生能

源，使得住民在不降低生活品質下，仍能舒適地達成節電、省能

源的目標。 

(3)低碳交通系統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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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導入低碳化的 PHV、EV 及 FCV(燃料電池車)交通工具，

再加上 IT、ITS 技術的輔助，如何在汽車及公共交通工具間做更

有效率的組合，使得通勤、上學、外出移動時能源使用能最佳化，

為實證所追求目標之一，其在交通部門方面則追求 40%CO2排放削

減量。 

 

3.京阪神學研 Smart City: 

京阪奈學研都市位於橫跨京都府、大阪府、奈良縣 3 府縣 8 地市

的丘陵地帶，是作為國家項目而建設的一個新型城市。其目標是建設

成為一個嶄新的文化、學術、研究基地，一個面向未來的“新文化首

都”。除了國際電氣通信基礎技術研究所（ATR）和國立國會圖書館

關西分館之外，聚集了眾多企業的研究所等研究機構，具有很強的研

發能力和資訊發佈能力。京阪奈學研都市除了是研究機構、大學和企

業等所在地之外，大規模的住宅開發也正在進行，是通過公眾交互對

尖端技術和新型社會體系的研究成果進行實證的最佳地區。 

該城市的實證目標是充分利用當地環境，開發既不損害居民的

生活品質和方便性，又能將二氧化碳排放降至最低的區域能源管理系

統（CEMS：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以構建新一代

能源社會。 

在謀求區域的能源供需最佳化方面，即構建對區域內能源進行綜

合管理的區域能源管理系統（CEMS）、對住宅內能源供需進行管理

的 HEMS（Home EMS）、進行大規模需量反應（DR）等能源管理、

進行大樓內能源管理的 BEMS（Building EMS）、EV（電動汽車）充

電管理系統以及 V2X（Vehicle to X）等，並將其與系統電力進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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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即於住宅和大樓內，CEMS 與 HEMS、BEMS 及 EV 充電

管理中心連結，實行 DR，驗證節能減碳效果。在 EV 充電管理系統

中，對根據 EV 的位置和蓄電池餘量，進行充電地點、充電時間引導

所產生的移轉效果進行驗證。在 V2X 中，驗證 EV 蓄電池對工廠內電

力供需狀況的利用效果。將所有研究成果集成為“京阪奈生態城市

模式”並商業化，應用於東北各城市的重建，向世界各國進行推廣。 

 

4.北九州市的 Smart City 計畫: 

北九州市是位於九州東北端的政令指定都市，擁有人口 97 萬

多。自 1901 年建成國營八幡鋼鐵廠之後，發展成為重化學工業地

帶。但是 60 年代也面臨了空氣污染、洞海灣的水質污染等公害問

題。在採取公害對策、公害防止等措施克服了各種問題之後，該市

又致力於環境問題的解決。作為實證地區的八幡東區東田地區，是

國營八幡鋼鐵廠創業所在地，通過對閒置土地的開發利用，正在發

展成一個全新的市區，擁有以宇宙為主題的“太空世界”主題遊樂園

和大型購物中心等。作為一個國際物流特區，由天然氣熱電廠通過

鋼鐵廠的送電網進行供電，鋼鐵廠所產生的氫氣通過管道向市區輸

送等，正在形成一個新的能源流通基礎。 

北九州八幡東區東田地區，以強化新能源的導入等為基礎，在

能源的供給端及需求端間，加入一「區域節電所」概念，使得各地

區能以街區為單位，有效率的使用能源，以實現標準街區比一般街

區之 CO2排出量減半之目標之實證計畫。 

(1) 能源的 10%為新能源 

「新能源占街區能源使用 10%」係指達成總能源的 10%為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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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預計導入太陽光電、燃料電池、小型風力、工廠廢熱的

活用等的複合發電方式。 

(2) 提高能源使用效率 

「街區全體的省能源系統」係指 HEMS、BEMS 等所謂的

EMS(energy management system)的集中導入，在設施的能源效率化

的同時，以對街區全體能源使用最適化為目標。 

(3) 地區節電所的設立 

「地區能源管理」係指在供給端及需求端間以雙向通訊方式連

結，設立管理能源的「地區節電所」，預定在街區內的各設施中

導入動態電價及能源的可視化。 

(4) 次世代交通系統的建立 

「次世代交通系統」係指 EV 及 PHV 等次世代汽車、租借腳踏車、

社區巴士等的導入，以建構對人類及環境皆有益的交通系統為目

標。 

此外，未來將透過「亞州低碳中心」將本實證所開發的新技術及

系統所創造出的事業模式，以亞州地區為首向海外企業進行技術

轉移為目標。 

(三)實證案例介紹 

本次參訪橫濱市智慧城中的大型購物中心“橫濱世界進口

商品中心（Yokohama World Porters）”，其位於横濱市左下角未來

港 21 區中，該中心導入了明電舍開發的“智慧 BEMS（樓宇能源

管理系統）”，通過投標系統(Billing System)與 CEMS 連結及調控

汽電共生系統和蓄電池進行需量反應的 BEMS 實驗，其最大抑低

尖峰負載可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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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港 21 區是國際展示場以及辦公大樓、商業大樓林立的地

區。WORLD PORTERS (橫濱世界港購物中心)”（圖 7）正位於其

中，其總使用面積約達 10 萬平方米，內設超過 200 家的時尚用品店

以及家居飾品店等商店和飲食店，還配置了擁有 8 個螢幕的電影院

和 1000 個車位的停車場，是一座大型商業設施，能源消耗量大。 

圖 7、橫濱世界港購物中心的外觀 

這座大型商業設施竣工於 1999 年。在“如何使既有的大城市智

慧化”為主題的“橫濱智慧城市計畫（YSCP）”中，自竣工後的

12 年(2011 年)起，開始了各種感測器類與控制裝置的安裝。2012 年

1 月起，引進了明電舍開發的“智慧 BEMS（大樓能源管理系統）”，

以大樓的“智慧化”為目標不斷努力。 

以下將依橫濱世界港購物中心於 2012 年、2013 年及 2014 年參

加的實驗分述如下: 

1.2012 年實驗-時間電價與能源配適實證 

2012 年 12 月，橫濱世界港購物中心開始了對設施內能源相關

設備進行最佳化控制以回應需量反應（DR）的實證。 

橫濱世界港購物中心原來與電力公司締結了根據季節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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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適用不同單價的電力供需合約。在預測需求將高漲的日期與

時間段內，設定了較高的電力費用。新引進的智慧 BEMS，以 30

分鐘為單位，把電力與熱力的需求預測和電力單價與天然氣單價

相對照，為了把能源、環境成本降到最低，調整電力購進與自身

汽電共生系統運轉的平衡。 

下圖是 2012 年 12 月的某一天自動控制的結果。當天下午 5 點

起至下午 8 點為止，假設預測到電力的供給出現不足，需對電力

需求作出控制。原本在橫濱世界港購物中心，根據最適運用計畫，

至下午 5 點為止，通過購進電力與啟動 1 套氣電共生系統，即可

滿足建築物內的能源需求。然而，因智慧 BEMS 於下午 5 點後的

預測結果，重新由智慧 BEMS 評估後，自下午 5 點起又追加啟動

第 2 台汽電共生系統，抑制了電力購進量。這一連串的程式，全

部由智慧BEMS通過預測需求和餘力調整的管理實現了自動控制。 

圖 8、每 30 分預測能源需求與供給實績的例子 

大型商業設施的營運需要巨大的電力與用於空調的熱能

源。在橫濱世界港購物中心，在地下配置了直接引入高壓系統電

力的特高受電設備，降壓後向建築物內各處供應電力（圖 9）。它

採用了被稱作“據點式配電網路(spot network)”的受電方式，力圖

實現設施內電力供給的穩定化。其結構是平時它從 3 條電路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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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即使其中某一條電路停止電力供給，設施也不會發生停電。 

圖 9、橫濱世界港購物中心設備圖 

(地下 1 層的受電設備（左下）與汽電共生系統（右）、以及在房頂上新設的蓄電池系

統（左上）) 

作為系統電力以外能源的來源，它備有兩套自身能夠生產電力

與熱力的汽電共生系統。汽電共生系統產生的可利用能源的綜合

效率高達 70～85％，其中占 40％的排熱的很大一部分可作為用於

空調的能源，被用於暖氣、以及使用吸收式冷凍機來製造冷水。 

舊的 BEMS 系統對空調與照明、汽電共生系統與太陽光發電系

統等的每一套設備，分別監視電力消費量與發電情況，並根據必

要情形將分別進行控制。其結果就是在擁有多座設備或儀器的設

施，運用管理人員對整體能源供需作出判斷，對每一座設備或儀

器的運轉作出調整。但是，由於太陽光發電系統以及蓄電池系統

等設備的增加，這一結構的調整變得更為複雜，並逐漸超出了人

工作業力所能及的範圍。 

因此明電舍的新智慧 BEMS 的目標則是針對多個電力使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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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多個發電設備、以及蓄電設備等，尋找出滿足各類條件的最

佳解，並全部實施自動控制。 

具體而言，智慧 BEMS 首先以氣象資訊等為基礎，以 30 分鐘

為單位對次日的電力需求和熱需求進行預測，並由此確立設備的

運用計畫。然後以該運用計畫為基礎，儘量使能源需求、能源成

本和排放限額的市場價格等基礎上的環境成本降到最低，綜合性

地控制汽電共生系統與蓄電池系統等。 

為此，他們把橫濱世界港購物中心建築物內分為幾個管理區

域，再由智慧 BEMS 的中央控制裝置經遙控中心對各區域的能源

運用資料進行統籌，並從整體上進行管理與控制（圖 10）。通過中

央控制裝置可以確認到詳細的能源供給與利用的狀態。 

圖 10、智慧 BEMS 的中央監視系統與遙控中心 

 

2.2013 年實驗-尖峰回饋(PTR)及容量承諾方案(CCP） 

(1)尖峰回饋(PTR)方案實證: 

2013 年橫濱世界港購物中心，通過智慧 BEMS 參加“（PTR, 

Peak Time Rebate）”的需量反應。所謂 PTR 係一種如果用戶在供

電緊澀時段抑低負載，即可以獲得與抑低量（相對於基準量）相

應報酬的方法（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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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2 年度冬季實驗: 

(A)時間與對象:YSCP 的綜合 BEMS，在 2013 年 1 月 9-20 日中的

7 天中，實施了以 6 棟大樓為對象之 PTR 方式的 DR。實施

時段為平日的 17-20 時(日本冬天的尖峰時段)。 

 

圖 11、通過綜合 BEMS 的 DR（出處：橫濱市） 

(B)具體方法:首先由 CEMS 向綜合 BEMS 發出 DR 請求通知。綜

合 BEMS 根據各大樓的需求調整能力對 DR 請求量進行分配

和通知。各大樓實行節電、節能，以完成所分配的抑低請求

量。7 天的實證結果表明，實現了平均約 17%、最大 22.0%抑

低負載效果（圖 12）。透過 6 棟大樓的協調連動，並根據各

大樓的需求調整能力實施抑低，而獲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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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DR 的抑低效果  

實現相對於基準線最大 22%的抑低。（出處：橫濱市） 

B.2013 年夏季實驗: 

在 2013 年夏季 7 月-9 月的 22 天中，以此方法為基礎，試

驗性地每天將獎勵價格訂在 5 日元/kWh、15 日元/kWh 和 50

日元/kWh 之間變動並實施 DR。DR 的實施時間為預計最高氣

溫超過 30℃或 31℃的平日的 13 時-16 時。 

參加的大樓從冬季的 6 棟增加到了 14 棟。結果證明，在

回饋單價為 15 日元/kWh 時，與冬季基本同樣，實現最大抑低

22.8%（圖 12）。獎勵單價為每 5 日元/kWh 時的抑低比率不到

10%，但 50 日元/kWh 時的抑低效果與 15 日元/kWh 時基本相

同（表 7）。由此，“可以得知出於經濟上的動機進行抑低的

分界點為 15 日元/kWh”。 

表 7、2013 年 7 月-9 月的 DR 實證結果 

 

資料来源:横濱市 

參加實證的用戶中亦有導入汽電共生系統的大樓，平時根

據熱需求進行經濟性運轉。可以推測，當回饋單價超過 15 日

元/kWh 時，即使以超過熱需求的輸出容量進行發電，藉由通

過抑低負載所獲得的回饋，在經濟上還是有利的。 

從回饋單價 15 日元/kWh 的情況來看，最大抑低比率雖然

冬季與夏季基本相同，但是平均抑低比率夏季為 12.2%，與冬

季的 17%相比，變化幅度較小。究其原因，除了實施期間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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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這一因素之外，亦有設置了大型蓄電池的大樓是否參加

DR 之因素存在。 

(2)容量承諾方案(CCP)實證 

以 PTR 方式的 DR 實證經驗為基礎，從 2013 年度冬季開

始了所謂“容量承諾方案（ CCP ， Capacity Commitment 

Program）”方式的 DR 實證。所謂 CCP，是一種預先承諾抑低

量，當實現承諾時支付報酬的方式，而其決定承諾抑低量之方

式係採投標方式。 

A:具體方法: 

由綜合 BEMS 的管理者向各用戶公告所需抑低量。由用

戶提出（投標）的單價來承擔全部或部分抑低量。綜合 BEMS

的管理者按照投標單價以由低而高的順序，在達成所需抑低量

的範圍內決定得標者。 

在本次的投標方式中，採取了“單一價格拍賣”的形

式，所以達到所需抑低量時的獎勵單價適用於所有的得標者。

得標的用戶努力節電、節能，以實現承諾的抑低量，實現的話

將獲得獎勵。 

B:優點: 

PTR 方式的 DR 其缺點為實施之前無法知道抑低量，同時

也難以判斷回饋單價是否妥當。與此相比，採取投標方式的

CCP，除了可以確定抑低量之外，由於在獎勵單價中引入了競

爭原則，使得實現獎勵金最小化的可能性較高（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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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投標系統的畫面 

“在 PTR 方式中，即使是支付 15 日元的單價，有時可抑

低 20%，有時卻不到 12%，抑低量差異很大。而有了投標的效

果，使得抑低量比較穩定，在可以低價抑低的時段，即使是

10 日元也可以實現同樣的抑低效果”。 

在熱絡的投標背後，也存在著希望充分利用擁有的發電

設備需求。對於擁有自有發電機的用戶來說，DR 除了可以節

電和節能之外，還可以提高自有發電的價值。抑低負載、提高

自有發電的運轉率可以增加經濟效益。從社會整體層面上來

說，DR 具有減少發電設備投資浪費，提高運轉率的意義。 

3.2014 實證-投標系統(Bidding System)之 DR 實證 

YSCP 在夏季和冬季實施了需量反應（DR）實證，橫濱世界進口

商品中心亦參加了兩季的實證。2012 年度時，僅以汽電共生系統進

行對應。在 2013 年度，除了汽電共生外，通過蓄電池和負載控制，

進行 DR 需量反應。 

2014 年 1 月實施的 2013 年度冬季 DR 採“投標系統(Bidding 

System)”方式，與原來方式有很大不同。在夏季的 DR 中，各用戶根



- 28 - 

據事先公布的獎勵單價進行抑低負載，然後根據實際貢獻獲得與電力

折扣相當的獎勵金額。 

而投標方式則是由需求方事先提出抑低量和單價。然後根據區域

所要達到的目標抑低量對彙總的投標資訊進行處理，再決定各用戶的

約定抑低量和約定單價，後發出通知。之後，若實際抑低量達到約定

量時，對用戶給予獎勵。在此種交易方式中，由於可以期待高度確定

性的負載抑低，所以是更加切合實際的實證。 

在智慧 BEMS 的實證實驗中，綜合考慮電價、燃料費、設備的運

轉條件、設施內環境等各種條件，決定能源的運用，以回應 DR 請求。

在通過操作努力取得負載抑低效果的基礎上，對汽電共生和蓄電池進

行自動控制，以實現具有更高經濟效益的運行。 

首先，在對館內環境的影響所允許的範圍內制定空調設備的運轉

抑制計畫，在 DR 請求時以結合抑制效果的形式對汽電共生和蓄電池

的運轉計畫進行修正。平時，以維持高效率運轉為前提控制汽電共生

的運轉台數和輸出，但是在 DR 請求時，優先考慮抑低負載進行控制

調整。其結果是，2 台中的 1 台是為 DR 回應而運轉。同樣，蓄電池

通過調整放電時間進一步抑低尖峰負載。結果證明，抑低尖峰負載力

約 40%（圖 14）。 

圖 14、通過能源運用的調整使抑低尖峰負載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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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向上的直條圖依次為受電電力（紅色）、汽電共生 1（粉色）、汽電共生 2（紫

色）和蓄電池（黃色）。)（出處：明電舍） 

通過與不同能源資源的融通（活用汽電共生）、能源使用時間的

移轉（活用蓄電池）、能源使用量的調整（節能）這三種不同手段的

組合進行需量反應，已經形成了最大限度利用用戶所擁有的調整設備

進行區域供需調整的體系。 

對於將來在吸收區域內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剩餘電力方面的應

用，橫濱世界港購物中心也已在考慮之中。因為易於發生剩餘電力

的晴天假日，也正是商業設施電力需求增加之時。他們已認識到如

果抑制了汽電共生的運轉，就會有吸收剩餘電力的餘地。 

4.評價與檢討驗證 

横濱智慧城實證自 2010 年起至今已達 5 年驗證期間，今年在所

有實證項目完成後，將對各項實證進行各種評價、檢討及驗證，其

相關成果將逐步向國內、甚或國外推廣。 

 

圖 15、日本横濱市智慧城計畫實證進度表(資料來源:經產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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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稻田新宿實證中心 

1.成立背景 

日本經產省為了 HEMS 與智慧電表間之介面標準化，使 HEMS

能廣泛使用，特於日本智慧社區聯盟(JSCA, Japan Smart Community 

Allinace)的國際標準化工作小組下成立一智慧建築標準化研究小

組，其成員包含電子製造商、建商、汽車製造商、瓦斯及電力業者

及通訊業者。 

早稻田大學先進電網研究機構於 2012 年 11 月 1 日，以經產省

智慧建築標準事業促進會活動的一環，與電力及瓦斯業者、通信業

者、建商、汽車製造商、能源家電電信機器製造商等 26 家法人合

作，以產官學研究方式開設「Energy Management System(EMS)新宿

實證中心」。 

當時東日本大地震後產生電力供給緊澀，用戶的能源管理及控

制的重要性提高，故以電力使用資訊的可視化及彈性的電價方案為

開端，建立實施需量反應的環境變得刻不容緩。 

由於當時在促進不同廠商的機器連結、提供最適能源管理及控

制的環境並不存在，再加上電業預定導入的 Smart-meter 和能與需

量反應系統連結的驗證環境不存在的情形下，新宿實證中心便成為

提供標準通信規格需量反應控制技術的實證、評價的平台。藉由提

供日本各關係企業各種的技術驗證及不同製造商間的相互連結實

證經驗，對日本需量反應措施的技術標準提出建言並支援各企業的

事業化。 

2.期待成果 

新宿實證中心首先於日本國內嚐試開發的技術為於接收電力

公司的節電要請信號後，以標準通信規格對 Smart-meter、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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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電動車、電動車用之充電/放電裝置、燃料電池、熱幫浦熱

水器、空調及蓄電池等不同機器進行連結，同時使用 HEMS 來對

電力進行最佳控制，並配合供需狀況及電費方案進行聰明節電。

具體來說，即在契約的範圍內，對上述機器進行及時控制之技術，

及當用電位於費率高的時間帶時對電力使用量自動控制等的技術

(Peakcut、Peakshift)。以及，當使用該技術時，假設供電發生緊澀

情形，即使不實施計劃性停電，亦可不需對住宅及大樓進行強制

節電的情形下，而仍可達到降低供電緊澀情況且不進行計劃性停

電之目標。 

圖 16、實證計畫架構(資料來源:早稻田大學) 

3.實證計畫的概要 

該實證中心正建立對 DR-Server、配電系統控制模擬系統

(ANSWER)、Smart-meter、HEMS、能源機器等接續能源管理系統

之統一的通信、控制環境。在該環境下，使用具標準通信規格

(ECHONET Lite、SEP 等)的 HEMS，進行 Peakcut、Peakshift 等 DR

技術的實證及評價。藉由此種驗證，對日本未來 DR 技術的標準

架構進行整理並提出建言。 

4.目前的實證計畫: 

早稻田大學目前正與一些電力公司及 Aggregator 間，進行有

關日本版 ADR(自動需量反應)的標準化手法之驗證。另外它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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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地區實證(横濱市、豐田市、京阪奈、北九州)共同合作，依序

對 4 大 Smart City 進行 ADR 標準化之驗證計畫。 

該中心藉由此項驗證，以 DR 等最新的電力控制技術，將電

力系統全部的供需狀況連結，並對家庭內的家電設備、創造能源

及儲蓄能源設備(如太陽光發電、電動車等)進行最佳的自動運轉

控制，並以上述技術實用化為目標。 

未來隨著 Aggregator 事業擴大的同時，將設置經由 Internet 等

通信網來收受 DR 訊號的新 Server 群，以利將標準化的 ADR 信號

在電力公司、Aggregator 及用戶間傳送。Server 群間 DR 訊號的傳

送，將以美國 OpenADR 的標準為基礎，再加上經產省主導的智

慧建築標準事業促進檢討會的DR工作小組所提出之日本版ADR

標準化手法。另外，該中心亦負有建立與外部通信的通訊安全保

全及建構在不同製造商的 Server、HEMS 及各種機器間與 DR 訊

號互相連結之環境。 

新宿實證中心目前將上述所提的設備及手法與電業使用中

的 DR 系統連結，在 DR 發動的同時，從實際訊號的傳送過程中，

檢驗標準化手法的優缺點。另外，該中心亦與 4 大實證 Smart City

合作，進行同樣驗證手法的實證。 

圖 17、早稻田大學新宿實證中心 ADR 實證架構(資料來源:早稻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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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現行減少用電措施介紹 

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 DR)係為需求面管理的一環，電業

利用電價策略等方式，促使用戶改變用電方式，以抑低尖峰和均

衡尖離峰負載。美國能源部定義需量反應依電業之誘導方式不同

可分為以下 2 類措施： 

(一)電價基礎(Price-Based)：電業根據各個時段之供電成本或價值，

訂定各種隨時間變動之差別費率，用戶可根據電業公佈之不同

時段費率，決定是否在某些特定時段減少用電以避免支付較高

之電價，如時間電價(TOU)、即時電價(RTP)、緊急尖峰電價(CPP)

等。 

(二)激勵基礎（Incentive-Based）：用戶根據與電業事先約定之生效

條件，如電力系統高載期間或電力供應調度需要時，配合降載

以獲得電費扣減或補償，如減少用電措施 (Interruptible/ 

curtailable rates)、直接負載控制(Direct load control) 、緊急需量

反應 (Emergency Demand Reponse) 容量市場方案 (Capacity 

Market Programs)、需量交易/回購方案(Demand Bidding/Buyback 

Programs)、輔助服務市場方案(Ancillary services market programs)

等措施。  

 目前日本電業措施亦可依此分類分為 2 種，(1)在電價基礎方

面，各電力公司皆有依不同種類用戶為對象的時間電價措施

(TOU)，而緊急尖峰電價(CPP)目前日本仍在針對住宅用戶實驗

中;(2)在激勵基礎方面，目前大致可分為計劃調整契約、負電力方

案及隨時調整契約，其中計劃調整契約及隨時調整契約，與我國

之減少用電措施中的計劃性及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類似，而負電

力方案則與國外需量競標方案類似。其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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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照電力系統計畫、運用之日本DR分工圖

肆、日本現行減少用電措施介紹

 

圖 18、日本電力系統的計劃、運用之 DR 分工 

上圖若以時間長短來劃分，在圖上方將電價基礎依年、月、日

前的分類，則可分為節能措施、時間電價(TOU)及緊急尖峰電價

(CPP);而圖下方則將激勵基礎依時間長短分為年度及月的計劃性調

整契約，日前和當日的負電力，及當日數小時前的隨時性調整契約。 

其中計劃性及隨時性調整契約，日本早期即已實施，而負電力則為

近年來之新措施。計劃性調整契約與負電力最大的不同在於，計劃

性調整契約抑低為事前即已約定，而負電力則依供需狀況於日前或

當日決定。而隨時調整契約與負電力的不同則在於，隨時調整契約

只以大口用戶為對象，於實施前 1~3 小時前通知;負電力則不論大

口或小口皆由 Aggregator 統合後，依系統需要於前日或當日通知。 

以下則依負電力、計劃性調整契約、隨時調整契約順序依次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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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負電力方案(Negawatt Plan) 

負電力方案係在需求可能超過供給的情況下，事前請求企業

用戶儘可能地減少用電量，並將其減少之用電量買回之作法。 

關西電力為了解決 2012 年夏天電力供給不足之情形，以契約

容量 500kW 以上之用戶為對象實施負電力方案，實施期間為 2012

年 7 月 2 日~9 月 7 日。  

該方案是以預想供電緊澀日的前一週開始，由關西電力接受

企業針對預想供電緊澀日能提供的抑低契約容量及價格投標，關

電則每日依投標價格由低而高購買用戶負電力。基本上關西電力

將購買負電力至能完全確保供電無虞為止，但若在預測供電緊澀

日的前一日仍未能確保當日能供電無虞的情況下，則會再實施投

標(如下圖)。 

 

星期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 

天氣 
預報 

週間天
氣預報 

    
(隔天
的)天
氣預報 

供電緊澀
預想日 

  

實施 
投標 

         

 

計畫 上週星期五 星期六以後 前一天 

實施 
概要 

針對下週可能必要的追加
抑低量實施投標 

依據供電緊澀日(星期四)
的供需狀況每日更新資
料，並實施投標 

1. 預測隔天供電緊
澀的情況，實施投
標 

2. 供需狀況無法緩
解時，再度實施投
標 

圖 19、負電力實施流程(資料來源:關西電力) 

其中供電緊澀日係由下週天氣預報來預測。其預測方式，除

了研究下週的天氣、氣溫、濕度等資料外及並對照過去實績來研

判。但天氣預報無法百分百準確，因此關電的預測亦有考慮在接

近預測供電緊澀日之前，天氣預報可能改變的情況。 

 

每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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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負電力交易」實施概要 

適用期間 2012 年 7 月 2 日~9 月 7 日 

對象 契約容量 500kW 以上之用戶 

抑低契容 特高壓:500kW，高壓:100kW 

投標時機 從預測供電緊澀日的前一週的星期五到緊澀日的前一

天為止 

募集內容 抑低契約容量及抑低時間(募集時間點由 Aggregator 連

絡) 

投標方法 用戶於事前先向 Aggregator 申請，Aggregator 則以用戶

希望的抑低契約容量及價格投標 

實際抑低契約

容量 

實際抑低契約容量=前一週同一天抑低時間的平均需

量-抑低時間的平均需量，實際抑低契約容量是以抑低

時間的每 30 分求得 

實際抑低契約容

量補償金 

實際抑低契約容量(kW)單價(円/kW) 抑低時間(h) 

單價 用戶投標時希望的價格 

得標者的決定 電力公司就所需需量，依投標價格由低而高決定得標

者。 

罰則 實際抑低契約容量少於抑低契約容量的 9 成以下，就

未達到的部分，向用戶收取抑低未達成補償金 

資料來源:關西電力 

2016 年 6 月時，由於關西電力預測當年夏季尖載時電力有約

3,000 萬 kW 之需求，而當年度電力供給量則預估只能提供 2,500

萬 kW，電力缺口達 500 萬 kW，雖然當年有大飯核電廠重啟所增

加之 236 萬 kW，但仍有約 250 萬 kW 之電力缺口。 

為了預防夏季尖峰氣候炎熱可能造成電力不足之情形，於是

關西電力決定再擴大「負電力交易」之實施範圍。自 7 月 2 日起，

除原有關西電力區域外，更擴大至鄰近的中部電力、北陸電力及

中國電力的區域，相關之組成結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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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關西電力 

 

 

 

 

 

圖 20、關西電力實施「負電力交易」之流程圖 

 

 

 

 

Aggregator 

契 約 容 量

500kW 以 上
之用戶 

關西電力提出預測供電緊澀日所需追加之電量及時間帶，所需之抑低契

約容量由 Aggregator 所募集。 

Aggregator 將用戶所希望能抑低之契約容量(kW)及希望單價(円/kW時)

進行投標。 

關西電力確認投標狀況，並依投標價格由低而高決定得標者。 

得標的用戶，實施抑低契約容量。 

尖載時刻中部電力、北陸電力及中國電力，因用戶實施抑低契約容量，

使得供電保有餘裕而對關西電力進行融通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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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劃性調整契約 

計劃性調整契約係用戶事先與電業訂定好抑低日，而當電力

供需緊急時，依據尖載時刻抑低負載之情形給予電費折扣之方案。 

1. 契約種類: 

夏日尖載時和平日白天時，計劃性的削減電力使用之契約。 

(1)夏季尖載時設定生產設備的維修或用戶自備發電機的啟動等，為計

劃性的負載抑低（Peakcut）。 

(2)夏季尖載時調整午休時間或調整生產製程以抑低高負載機器電力

的使用，為計劃性的負載移轉（Peakshift）。 

表 9、計劃性調整契約分類 

資料來源:關西電力 

2. 折扣方式: 

 

以空調機的部分調整來抑低
負載而給予折扣之方案。

藉由生産設備維修及長期休假
調整抑低契約容量而給予折扣
之方案。

依休假日改變和新的休假日的
設定等方式抑低契約容量而給
予折扣之方案。計

劃
性
調
整
方
案

概 要
折扣對象

尖峰時

間調整

特約

休假日

特約

折扣對象

五四三二一

維修部分生產線 折扣對象

時間
→

空調機器部分調整
自用發電的發電增加

電気の需給が逼迫する時期において、ピーク時の負荷調整によって電力消費抑制にご協力いただく場
合に電気料金を割り引くメニュ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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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休
假日

新休
假日

新工
作日

新工
作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工作時
間調整
特約

三、計劃性調整契約

六 日

 在電力供需緊急時，依據尖載時刻抑低負載之情形給予電費折扣之方案。

資料來源:關西電力

◆在尖載期間、1個月（20個工作天），每天1小時抑低契約容量：798（円
／ｋＷ・小時・月）×實際抑低容量Ｃ（ｋＷ）×１（小時）×１（月）

＝ ７９８（円／ｋＷ）×実績調整電力Ｃ（ｋＷ）

依據計劃調整契約抑低
（工作時間的調整及自用發電機
的啟用等）

 夏日尖載時和平日白天時，計劃性的削減電力使用之契約。

①夏季尖載時設定生產設備的維修或用戶自備發電機的啟動等，為計劃性的負載抑低（Peakcut）。

②夏季尖載時調整午休時間或調整生產製程以抑低高負載機器電力的使用，為計劃性的負載移轉

（Peakshift）。

【電費構成】
與隨時調整契約不同，為依事先訂定的時間抑低之契約，無「契
約折扣」，幾乎只有「實施折扣」。

【契約折扣】
無

【實施折扣】
折扣單價［円/ｋＷ・時間・月］×實際抑低容量［ｋＷ］×抑低時間
［小時］

【罰則】
實際抑低容量(C)低於抑低契約容量(B)的70%以下的情形時，將以
契約不履行而不給予折扣等。尖載時段

時間

實際抑低
容量（Ｃ）

某公司折扣例子

抑低
契約
容量
(B)契

約
容
量
(A)

＜方案組成＞

二、計劃性調整契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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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隨時性調整契約: 

隨時性調整契約係因電源困難及系統事故原因恐致電力不足

時，以電費折扣為補償，依電力公司事前通知，用戶抑低一部分或

全部用電的方案。主要於夏季尖載時，因電源供給困難等原因造成

供電緊急時，依事前(1 小時或 3 小時前等）的通知調整電力的使用

量。 

1.契約種類: 

表 10、隨時性調整契約分類 

資料來源:關西電力 

2.折扣方式: 

             ニ                            メ 
                 

三、隨時性調整契約

分類 概要

瞬時調整特約

因電力公司供給設備故障、預料外的電
力需求急増所造成電力供需急迫時，強
制性或依電力公司通知而停電時，給予
電費折扣之措施。

通告調整特約 由電力公司通知，隔日進行大幅抑低時，
給予之電費折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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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時
性
調
整
契
約

契
約
容
量

發動時的需量【契約折扣】
○［円/ｋＷ・回］×抑低契約容量（A［ｋＷ］ ）×契約上的發動上限回數［回］

【實施折扣】
▲［円/ｋＷ・回）×實際抑低容量((B+C)［ｋＷ］) ×實際的發動回數［回］

【罰則】
依各電力公司不同而異，(1)未達到部分(D)，依實施折扣的1.5倍請求用戶支
付，(2)沒有特別的罰則，未達到部分(D)超過抑低契約容量(A)的30%以上之情形，
即無折扣等方式。

【契約的條件】
大部分的隨時調整契約，契約容量和實際使用需量差異(B)因包含於實際抑低契約
容量(B+C)中，從實效性確保的觀點來看，依各電力公司的不同，會附上契約容量
的○％以上或○ｋＷ以上調整可能的條件。

 因電源困難及系統事故原因恐致電力不足時，以電費折扣為補償，依電力公司事前通知，
用戶抑低一部分或全部用電的方案。主要於夏季尖載時，因電源供給困難等原因造成供電
緊急時，依事前(1小時或3小時前等） 的通知調整電力的使用量。

由簽訂時的折扣「契約折扣」，及實際抑低時給的「實施折扣」所組成的較多。

59

＜方案組成＞
【電費構成】

未達到部分
(D)

抑
低
契
約
容
量(

Ａ)

因隨時調整發
動時的抑低量

(C)

未達契約容
量的部分

(B)

三、隨時性調整契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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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電業計劃性調整契約與台電計劃性減少用電措施比較表(表 11) 

分類 
(日本) 

計劃性調整契約 

(台電) 

計劃性減少用電措施 

同 

實施時機 事前約定 事前約定 

對象 500kW 以上 500kW 以上 

罰則 無 無 

異 最低執行率 70%以上 依方案不同而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日本電業隨時調整契約與台電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四)比較表(表 12) 

分類 隨時調整契約 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四) 

同 

實施時機 事前約定 事前約定 

對象 500kW 以上 500kW 以上 

罰則 某些公司有(某些公司無) 有 

異 

最低執行率 70%以上 95%以上 

折扣計算 契約折扣+實施折扣 
基本電費折扣+流動電費

折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實施成效:  

日本實施計劃性調整契約與隨時性調整契約，成效如下: 

表13、2012年計劃性調整契約與隨時性調整契約            單位:kW 

資料來源:經產省 

而我國在 2013 年計劃性減少用電措施抑低契約容量 222 萬 kW，臨時性

減少用電措施抑低契約容量為 9 萬 kW。 

   北海道  東北  東京  中部  関西  北陸  中国  九州  合計  

計画調整契約電力  5万  22万  179万  50万  58万  3万  43万  48万  429万  

随時調整契約電力  9万  18万  166万  70万  37万  20万  115万  33万  49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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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日本 DR 現況: 

從本次日本實習所獲得的資訊來看，雖然今年日本真正進入

無核夏季，惟日本電業目前並不急著推出許多新的 DR 措施，而是

一面藉由政府的補助各項設備(如 HEMS、BEMS 等)與實驗，進行

各項基礎建設的布建(如 HEMS、BEMS 及 AMI)與 Smart City 實驗，

一面則循序漸進式的嚐試各式 DR 與 Aggregator、能源管理系統

(EMS)及分散式電源結合的整體性實驗，並以 Smart City 做為實證

場域；另外在早稻田大學的新宿驗證中心亦經由產官學研究，進

行 OpenADR 等標準化的實驗，以統一各設備的通訊協定，使未來

電業的自動需量反應(ADR)能與 Smart City 的 CEMS(社區能源管理

中心)或 Aggregator 結合，使 DR 能自動化，快速抑低尖峰用電，

以避免缺電危機。 

整體來看，日本 DR 在經產省的領導及補助下，逐漸與智慧

電網進行整合，DR 搭配電網的供需調整功能後，能使 DR 抑低效

果更加的提昇，今年亦為 5 年的智慧城實驗進入檢討成果階段，

未來各電業將以實驗結果為基礎逐步推出新的 DR 方案，隨者 2016

年日本電業全面自由化的到來，各方業者如 Aggregator、通訊業

者、電表業者、建商、電業等，莫不摩拳擦掌進行各項設備的布

建，等待電業全面自由化的一刻，能快速掌握巨大的商機。 

(二)Aggregator 角色: 

日本於自由化後 Aggregator 的角色愈形重要，除某些 DR 方

案需 Aggregator 來執行外(如關西電力負電力方案)，其他如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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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EMS 的執行亦由 Aggregator 來主導，另外，許多與用戶的方

案亦經由 Aggregator 來設計，電業審查方案並與 Aggregator 簽定降

載量合約，即借助 Aggregator 的專業性及聚沙成塔的特性，使電

業在 DR 的執行上更加事半功倍，實值得我國加速開放 Aggregator

來學習。 

(三)空調直接控制: 

此次實習發現目前日本並無空調直接控制方案，因空調的主

控權仍由民眾所掌握，由日本民眾自發性的配合政府調高溫度，

未來空調直接控制會併入 HEMS 及 BEMS 等 EMS 中，配合 DR 訊

號經由 EMS 系統控制空調及電燈等器具，以進行整合性的控制，

而非單獨控制。 

(四)減少用電措施: 

透過本次實習了解現有日本減少用電措施與我國類似，惟因

日本大用戶市場已自由化，故已有由 Aggregator 執行的負電力方案

出現，至於日本未來其將推出的新 DR 方案則非只注重單一方案的

推行，而是注重 DR 方案與智慧電網的整合，藉由智慧電網易於調

控供需特性上，使 DR 抑低效果更加提昇，此一方向亦值得我國仿

效。 

(五)通訊標準建立: 

本次參訪 ECHONET 事務局及早稻田新宿驗證中心發現日本

在 HEMS 或 ADR 等的推行上，特別注重通訊標準的建立，因為唯

有一致的通訊標準，才能使各廠商在製造家電時能加入相同協定

的通訊模組，在推行運用上才能快速展開，值得未來我國推行能

源管理及 ADR 時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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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需求面管理需政府政策主導及補助，而非台電單方面努力 

經本次日本實習發現日本許多 DR 方案雖尚未正式實施，但在

日本經產省主導下，藉由補助各智慧城實證、HEMS 及 BEMS 等節

能設備裝設等，並結合智慧電網、Aggregator 及研究機構進行整合

性的需求面管理實證研究，發現實驗的 DR 措施結合太陽能、電動

車、蓄電池、汽電共生等分散型電源，對 DR 抑低成效斐然(幾乎都

達到 10%以上)，實值得我國借鏡，未來我國即將面臨電源不足，加

強需求面管理實刻不容緩，因此建議政府在推動需求面管理非只一

昧推行 DR 措施，而是需政府在政策制度上的主導、開放 (如

Aggregator 的開放)及補助(相關實驗及設備補助)，整合各分散式電

源之電網資源，才能真正有效的實行需求面管理，抑低尖峰負載。 

(二)建議低碳島或本島應更積極整合分散式電源之需求面管理實驗，以

納入智慧電網，提高抑低尖載效果 

有鑑於日本四大智慧城，今年已進入各項分散式電源及 DR 實

驗完成檢討年度，其實驗結果經常在其網站公告令人印象深刻，反

觀我國雖有澎湖低碳島實驗，但至今仍未見相關整合性實驗，資訊

亦未有經常性之更新，對即將面臨電源不足之我國，建議不只在澎

湖，亦也可在台灣，更積極進行需求面的整合性實驗，以期在電源

不足前能將分散式電源整合納入智慧電網，以提高 DR 措施在尖載

時刻的抑低效果。 

(三)建議政府整合學術資源，建構 ADR 實證場域，進行各項設備及通訊

標準驗證，以利未來 ADR 措施之實施 

本次參訪早稻田大學新宿實證場域，發現該組織是由日本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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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所設立的日本智慧社區聯盟（JSCA)國際標準工作小組下的專業

研究團隊所組成，其成員包含產官學界，研究 ADR 下與各設備標

準化通訊驗證，對未來日本 ADR 的實施有極大助益，我國未來要

解決緊急電源不足情況，亦將導入 ADR 方案，建議此時政府應仿

照日本出面整合學術資源以建構專業驗證小組及場域，除能進行

ADR 實證外，亦能建立未來如 HEMS 及 BEMS 的通訊標準，以利將

來實施整合性需求面管理措施。 

(四)針對供電瓶頸地區，建議可進行分散型電源及能源管理系統實證，

以解決供電壅塞問題 

根據資策會研究，目前供電瓶頸地區大多為住家及商業大樓，

並不易利用減少用電措施來移轉負載，未來本公司若能參考日本實

證結果及澎湖低碳島實驗成果，在該地區進行分散型電源之智慧電

網實證，並結合 Aggregator 裝設 HEMS 及 BEMS 來使能源使用最佳

化，或許可解決該等地區供電壅塞之問題。 

(五)建議研析日本負電力相關做法以做為本公司發展新方案之參考 

現行關西電力負電力方案，為增加尖峰時段抑低量，以用戶投

標金額由低而高決定得標者，並依用戶投標價格給予補償，此做法

不但能獲取較高生產者剩餘，也能在降低電業成本之下，仍可獲得

相同的抑低量，未來本公司在發展新方案時或可發展類似競標手法

之方案。 

(六)建議尋找本島適合城市進行智慧城實驗 

目前日本智慧城實驗成果相當豐碩，建議能源局未來亦可於本

島找尋適合城市進行智慧城實驗，除能進行 DR 與各 EMS 整合驗證

外，亦能活絡各相關產業，並為我國未來無核夏季，預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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